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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805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悦达投资           编号：2016-031 

 

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所持合资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●交易风险 

本公司拟将持有的非控股合资企业股权转让给另一合资方，交易

总价 2,500 万元，有利于减少亏损业务。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

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产生重大影响。 

●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它事项  

本次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  

本公司拟将持有的江苏南纬悦达纤维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南纬悦达纤维公司”）40%股权、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悦达纺织集

团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悦达纺织公司”）持有的江苏南纬悦达服装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纬悦达服装公司”）50%股权一并转让给上述两家

合资公司的另一股东 Mswati Holdings LTD.（恩史瓦帝公司），恩史瓦

帝公司为台湾南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台湾南纬实业”）

全资子公司。转让金额共计 2,500万元。 

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悦达集团”）

为台湾南纬实业第一大股东，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。本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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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名董事中，关联方派出董事王连春、祁广亚、徐兆军、王晨澜回

避表决，其余 8名董事参与表决。 

至本次关联交易止，公司及悦达纺织公司与台湾南纬实业及恩史

瓦帝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上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%以上,无

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

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交易双方介绍  

1、悦达纺织公司 

悦达纺织公司注册资本：100,000 万元人民币，法定代表人：高

一山，主要经营范围：棉、麻、毛、丝和人造纤维的纯、混纺线及其

织物，针织品、服装、印染加工，纺织机械及配件、家用纺织品销售；

进出口贸易（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）。

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，悦达纺织公司的总资产 176,272.00 万元，

所有者权益 13,875.60 万元；2016 年 1-9 月净利润-5,457.35 万元。

悦达纺织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。 

2、Mswati Holdings LTD. （恩史瓦帝公司） 

恩史瓦帝公司是一家在毛里求斯国境内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，由

台湾南纬实业 100%出资设立，法定代表人林瑞岳，法定地址位于埃

伯纳省賽寶市 35 区亚历山大大厦三楼。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，恩

史瓦帝公司资产总额 1,584.88万美元，所有者权益 1,149.60万美元。

2016年 1-9月实现营业收入 0，净利润-218.18万美元。 

3、台湾南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台湾南纬实业成立于 1967 年 8月，位于台北市中山区林森北路

426 号。1987 年 12月正式挂牌上市，经营范围包括成衣、织布、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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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纱、染纱、金属纤维等，以下游成衣接单为主要业务，并带动整体

原料业务之发展。其在越南、柬埔寨、斯威士兰、墨西哥、中国投资

工厂，在美国纽约和洛杉矶分别设有贸易公司，专门负责成衣接单。

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，台湾南纬实业资产总额 475,715 万新台币，

所有者权益 219,454 万新台币。2016年 1-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27,750

万新台币，净利润 7,253万新台币。本公司控股股东悦达集团持有台

湾南纬实业 20%股权，为其第一大股东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

1、南纬悦达纤维公司 

南纬悦达纤维公司前身盐城南纬纺织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09 年

2 月，公司于 2011年 8 月成为其股东；目前注册资本 4,912 万美元，

折合人民币 3.168 亿元；住所：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山南路 79 号；

法定代表人：林瑞岳；经营范围：金属纤维开发、采用高新技术的产

业用特种纺织品制造等。现有员工约 340人。本公司持有其 40%股权，

恩史瓦帝公司持有其 60%股权。 

该公司成立以来，连年亏损，无改善迹象，近两年呈下滑趋势。

2015年、2016 年 1-9 月净利润分别为：-4,043.14 万元、-3,043.53

万元。根据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盐城分所的

审计报告（苏亚盐专审[2016]167号），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，南

纬悦达纤维公司账面合并资产总额 27,423.31 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

有者的权益 11,835.71 万元，母公司净资产 12,160.97万元。 

本次交易标的由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（盐城分公司）评估。

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9 月 30 日。评估方法：资产基础法。评估结果如

下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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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    目 
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％ 

A B C=B-A D=C/A×100% 

流动资产 1 7,171.33  7,314.08  142.75  1.99  

非流动资产 2 20,425.96  17,555.53  -2,870.43  -14.05  

其中：长期股权投资 3 1,000.00  627.84  -372.16  -37.22  

      投资性房地产 4         

      建 筑 物 5 10,801.84  10,952.41  150.58  1.39  

     设    备 6 6,132.65  2,498.27  -3,634.38  -59.26  

     在建工程 7 18.26  18.26      

      无形资产 8 2,473.22  3,458.75  985.53  39.85  

      其中：土地使用权 9 2,382.75  3,385.88  1,003.13  42.10  

资产合计 10 27,597.29  24,869.61  -2,727.68  -9.88  

流动负债 11 9,792.26  9,792.26      

非流动负债 12 5,644.06  5,644.06      

负债合计 13 15,436.32  15,436.32      

净 资 产 14 12,160.97  9,433.29  -2,727.68  -22.43  

2、南纬悦达服装公司 

南纬悦达服装公司成立于 2010年 3月；注册资本金 500万美元，

折合人民币 3,338.50 万元；住所：盐城市世纪大道 699号；法定代

表人：王圣杰；经营范围：针织服装加工。现有员工 1200 多人。悦

达纺织公司持有其 50%股权，恩史瓦帝公司持有其 50%股权。 

该公司年平均销售净利润率 0.8-1.6%，2016 年起业绩下滑，出

由盈利转为亏损。2015 年、2016 年 1-9 月净利润分别为：341.63 万

元、-826.39 万元。根据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盐城分所的审计报告（苏亚盐专审[2016]166 号），截至 2016 年 9月

30 日，南纬悦达服装公司账面资产总额 8,747.10 万元， 所有者权

益 1,351.61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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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交易标的由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（盐城分公司）评估。

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9 月 30 日。评估方法：资产基础法评估。评估结

果如下表： 
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    目 

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（％） 

A B C=B-A 
D=C/A×100

% 

流动资产 1 6,901.20  6,901.20  0.00  0.00  

非流动资产 2 1,845.91 1,734.47  -111.44  -6.04  

其中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         

  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4         

      长期应收款 5         

      长期股权投资 6         

      投资性房地产 7         

      固定资产 8 1,234.35  1,159.65  -74.70  -6.05  

      在建工程 9 6.33 6.33 0.00  0.00  

      工程物资 10         

      固定资产清理 11 34.76    -34.76  -100.00  

  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12         

      油气资产 13         

      无形资产   14     

      开发支出 15         

      商誉 16         

      长期待摊费用 17 50.65  50.65      

  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     

  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 519.82  517.84  -1.98  -0.38  

资产合计 20 8,747.10  8,635.66  -111.44  -1.27  

流动负债 21 7,395.49  7,395.49      

非流动负债 22         

负债合计 23 7,395.49  7,395.49      

净 资 产（所有者权益） 24 1,351.61  1,240.17  -111.44  -8.2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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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

本次交易遵循自愿、公平合理、协商一致的原则。 

根据上述资产评估结果，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，南纬悦达纤维

公司和南纬悦达服装公司的净资产分别为 9,433.29 万元、1,240.17

万元，再剔除评估报告“特别事项说明”中列出的以往欠缴费用和诉

讼等或有损失，南纬悦达纤维公司实际净资产 7,134.94 万元，南纬

悦达服装公司实际净资产-78.44 万元。预计 2016 年第四季度，南纬

悦达纤维公司亏损 1,100万元，南纬悦达服装公司盈利 200 万元。因

此，2016 年 12 月底，预测南纬悦达纤维公司实际净资产 6,034.94

万元，南纬悦达服装公司实际净资产 121.56 万元。根据股权比例，

本公司和悦达纺织公司在南纬悦达纤维公司和南纬悦达服装公司分

别拥有的股东权益为 2,413.98万元和 60.78 万元。 

双方议定本公司持有的南纬悦达纤维公司 40%股权转让价格为

2,400 万元人民币，悦达纺织公司持有的南纬悦达服装公司 50%股权

转让价格为 100万元人民币。 

五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与履约安排 

（一）本公司与恩史瓦帝公司股权转让主要内容（甲方：本公司，

乙方：恩史瓦帝公司） 

 转让价款及支付期限 

1、根据资产评估和审计结果，经甲乙双方协商，40%股权转让

价款为 2400 万元人民币，该价款不因任何因素发生变化而受影响。 

2、股权转让价款分五期付款，第一期付款时间为 2017 年 1 月

31 日前，自第一期付款后每三个月支付一次，每次付款金额为股权

转让价款的 20%即 480 万元人民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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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股权交割时间： 2016 年 12 月 31 日。 

  税费承担 

除双方另有约定外, 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所涉及股权转让费

用，由甲方和乙方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股权交易的法律法规各自依

法承担。 

 各方权利和义务 

1、甲方权利和义务 

（1）股权交割之日起，甲方不再享有股东身份，不享有股东权

利，不承担股东义务，目标公司的一切责任与风险与甲方无关。 

（2）甲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和条件转让其持有目标公

司 40%股权，并配合目标公司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和商务备案手续。

如乙方未配合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和商务备案手续，甲方可采取诉

讼方式要求强制执行。 

2、乙方权利和义务 

（1）股权交割之日起，乙方享受 100%股东权益并承担全部股东

义务，一切责任和风险皆由乙方承担。 

（2）乙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和条件受让甲方持有目标

公司 40%股权，并配合目标公司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和商务备案手

续。如甲方未配合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和商务备案手续，乙方可采

取诉讼方式要求强制执行。 

（3）乙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约定及时、足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。

如乙方有一期未能按时、足额付款，甲方有权要求提前偿还全部转让

价款。 

  违约责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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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约定的任何一项义务，均视为违

约，除按约履行义务外，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转让价款的 20%即

480 万元人民币的违约金。 

（二）悦达纺织公司与恩史瓦帝公司股权转让主要内容（甲方：

悦达纺织公司，乙方：恩史瓦帝公司） 

 转让价款及支付期限 

1、根据资产评估和审计结果，经甲乙双方协商，50%股权转让

价款确定为 100 万元人民币，该价款不因任何因素发生变化而受影响。 

2、股权转让价款分五期付款，第一期付款时间为 2017 年 1 月

31 日前，自第一期付款后每三个月支付一次，每次付款金额为股权

转让价款的 20%即 20 万元人民币。 

   股权交割时间： 2016 年 12 月 31 日。 

  税费承担 

除双方另有约定外, 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所涉及股权转让费

用，由甲方和乙方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股权交易的法律法规各自依

法承担。 

 各方权利和义务 

1、甲方权利和义务 

（1）股权交割之日起，甲方不再享有股东身份，不享有股东权

利，不承担股东义务，目标公司的一切责任与风险与甲方无关。 

（2）甲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和条件转让其持有目标公

司 50%股权，并配合目标公司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和商务备案手续。

如乙方未配合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和商务备案手续，甲方可采取诉

讼方式要求强制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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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乙方权利和义务 

（1）股权交割之日起，乙方享受 100%股东权益并承担全部股东

义务，一切责任和风险皆由乙方承担。 

（2）乙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和条件受让甲方持有目标

公司 50%股权，并配合目标公司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和商务备案手

续。如甲方未配合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和商务备案手续，乙方可采

取诉讼方式要求强制执行。 

（3）乙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约定及时、足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。

如乙方有一期未能按时、足额付款，甲方有权要求提前偿还全部转让

价款。 

  违约责任 

如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约定的任何一项义务，均视为违

约，除按约履行义务外，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转让价款的 20%即

20 万元人民币的违约金。 

（三）补充协议主要内容（甲方：本公司、悦达纺织公司；乙方：

恩史瓦帝公司；丙方：南纬悦达纤维公司、南纬悦达服装公司，即目

标公司） 

1、 股权转让价款确定 

甲乙双方签定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中的转让价款是考虑丙方存在

或有负债、减值和风险等各种因素折让后的价格，各种因素包括但不

限于：库存或设备减值，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员工经济补偿金等。 

2、 股权交割、转让手续及其他事项 

（1）协议签订后，由丙方分别牵头，甲乙双方配合共同办理股权

转让工商变更和商务备案手续，丙方须在协议签订后及时办理工商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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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和商务备案手续，南纬纤维股权转让手续必须在 2016 年 12 月 31

日前完成。 

（2）协议签订后，甲方不再参与丙方生产经营工作，丙方的盈

利、亏损及一切风险均由乙方享有或承担，与甲方及股权转让价款无

关。 

（3）协议签订后，乙方应保证丙方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员工队伍

的稳定，不发生影响甲方声誉、名誉的事件。 

3、 转让价款支付期限及保证 

（1）乙方应付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价款 2400 万元

人民币，第一期付款时间为 2017 年 1 月 31 日前，第二期付款时间为

2017 年 4 月 30 日前，第三期付款时间为 2017 年 7 月 31 日前，第四

期付款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31 日前，第五期付款时间为 2018 年 1 月

31 日前，每期付款金额为 480 万元人民币。 

（2）乙方应付江苏悦达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价款 100 万

元人民币，第一期付款时间为 2017 年 1 月 31 日前，第二期付款时间

为 2017 年 4 月 30 日前，第三期付款时间为 2017 年 7 月 31 日前，第

四期付款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31 日前，第五期付款时间为 2018 年 1

月 31 日前，每期付款金额为 20 万元人民币。 

（3）丙方同意对乙方应付甲方股权转让价款及因违约产生的违

约金承担共同连带责任保证。保证期限为两年，自乙方股权转让价款

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，保证期限至股权价款履行完毕之日止。 

（4）保证期间，甲方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、一并或分别

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。丙方中的多人各为独立的保证人。 

六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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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股权转让，旨在将持续亏损、前景不好的非主营企业剥离，

以置出低效股权资产，优化公司纺织业务结构，减少公司未来的关联

交易。从投资损益的角度看，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损失会在 2016 年

一次性反映，不会再在以后年度体现。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持

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产生重大影响。 

七、独立董事意见  

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

见： 

1、公司本次董事会的召集、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

程》的规定。 

2、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定价是以经具有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评

估资格的机构评估后的价值为依据，旨在优化业务结构。交易遵循了

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未发现损害公司

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3、同意董事会对本项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结果。 

八、上网公告附件 

（一）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

（二）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 年 11 月 25 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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